
試析《管子》“四維”債値観的還輯建構

桂 勝

一、論題的提出

　　春秋時期，齊國的債値観建立，経過了建構（周禮的建立）、解構（禮樂崩壊）到重構（禮義廉

恥的侶導）的過程。《管子》一書反復閲明“守國之度”、“属民之道”的“四維”債値観得當今中國

核心債値饅系的構建具有不可或訣的借馨意義。

二、管子其人與《管子》其書

　　管子（？一公元前645年），春秋時期齊國穎上（穎水之濱）人，名夷吾，字仲，又字敬仲，中

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。管子早年十分炊珂，後蒙摯友飽叔牙畢薦，受齊桓公重用，君臣相

契，在齊國進行一系列改革，促成了齊國的覇主地位，“管仲既用任政於齊，齊桓公以覇，九合諸

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謀也。”（《史記・管曇列傳》）

　　有感於管子的歴史地位和影響，戦國及後來崇奉管子的學者，或記述管子的言行，光大其理論

思想，或假託管子的大名，閨登自己的主張，傳抄積累，從而匿集而成《管子》一書。《管子》一書

實則是戦國、秦漢時人託名管仲的創作結集。“此書内容，包羅根廣，昔人或列入道家，或列入法

家，乃至儒、雑、兵、農、縦横家言，無所不有，是研究古代思想的重要典籍。書中渉及到製度的

地方，更足以供治古史的人椚所取讃。”

　　儘管如此，我椚認為《管子》一書大禮保存了管子的遺説，一些篇章即令是託名，也基本属於

管子的思想膿系。事實上先秦一些典籍和《史記》等記載巳提供了佐讃，太史公日：“吾讃管氏牧

民、山高、乗馬、輕重、九府，及曇子春秋，詳哉其言之也。”（《史記・管曇列傳》）為避免争議，

本文論述管子言論還是冠名以《管子》。

　　《管子》奮書，十分鹿雑，凡389篇。西漢末年，劉向校録群書，除其重複，定著為86篇。今傳

本《管子》在歴史流傳過程中亡1失10篇，僅存76篇。《管子》以難讃見稻，詞義古奥，文字誰誤，篇

章錯齪。歴代學者為之校勘註繹者甚多，澤其要者，列畢如下：

　　サ知章《管子注》劉績《管子補注》洪願燈《管子義徴》戴望《管子校正》安井衡《管子纂詰》

何如璋《管子析疑》陶鴻慶《讃管子札記》呉汝輪《黒占勘管子讃本》顔昌暁《管子校稗》郭嵩蕪《績

管札記》劉師培《管子劃補》章柄麟《管子餓義》サ桐陽《管子新繹》李哲明《管子校義》於省吾

《管子新讃》許維通、聞一多、郭沫若《管子集校》趙守正《管子註鐸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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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管子》“四維”債値観的意含

1、何謂“四維”？

　　《管子・牧民》進行了解説，“一日禮，二日義，三日廉，四日恥”。

2、輩固國家的法則，在於整筋四維。

　　“守國之度，在飾四維”（《管子・牧民》）。開國、用兵募謀略守國則募徳化，募整筋“禮”、

“

義”、“廉”、“恥”四大綱紀。是故《老子》有“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”、“兵以詐立”

3、“四維”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。

　　《管子》把“四維”看得至關重要，蹄結到到興滅國，纏絶世的高度，認為“一維絶則傾；二

維絶則危；三維絶則覆；四維絶則滅，傾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，滅不可複錯也”。（《管子・

牧民》）

4、“四維”不僅在於建立，更在於張揚、實施、践行。

　　“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”。（《管子・牧民》）

5、“四維”的實施、践行在於謹小慎微、見微知著，防微杜漸，尤其是封老百姓來説：

　　“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正也。欲民之正，則微邪不可不禁也。微邪者，大邪之所生也。微邪不禁

而求大邪之無傷國，不可得也。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有禮也。欲民之有禮，則小札不可不謹也。小禮

不謹於國，而求百姓之行大禮，不可得也。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有義也。欲民之有義，則小義不可不

行。小義不行於國，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。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有廉也。欲民之有廉則小

廉不可不修也。小廉不修於國，而求百姓之行大廉，不可得也。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有恥也。欲民之

有恥，則小恥不可不飾也。小恥不飾於國，而求百姓之行大恥，不可得也。凡牧民者，欲民之修小

禮、行小義、飾小廉、謹小恥、禁微邪，此属民之道也，民之修小禮、行小義、飾小廉、謹小恥、

禁微邪，治之本也。”（《管子・権修》）

　　也許是感於像管子這様的大人物都難倣到“禮”、“義”、“廉”、“恥”，《管子》不惜以大量篇幅

閨明於細微倣起的意義，把官看作是治理之本。

6、“四維”的功能具腰表現在：

　　識禮，則不僧越；取義，則不妄進；侶廉，則不飾過；知恥，則不趨悪。不越軌，則君王安逸；

不妄進，則謀詐不興；不飾過，則行為端荘；不趨悪，則邪不生。即“禮不遍節，義不自進，廉不

蔽悪，恥不從柾”，“不遍節則上位安，不自進則民無巧詐，不蔽悪則行自全，不從柾則邪事不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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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《管子・牧民》）

四、《管子》“四維”債値観遷輯建構

1、誠信是“四維”債値観建構的前提

　　《管子・櫃言》：“先王貴誠信。誠信者，天下之結也”，把誠信看作是社會之間人イ門進行交往、

交流維繋的紐帯。法令、制度的奉行、“禮”、“義”、“廉”、“恥”等善畢的張揚，也就是慶賞刑罰

需要“必”，需要執行力，倣到“有過不赦。有善不遺”（《管子・法法》），“賞罰莫若必成，使民信

之”（《管子・禁藏》），“用賞者貴誠，用刑者貴必”（《管子・九守》）；君王帯頭守信，國家機構有公

信，“身仁行義，服忠用信則王”（《管子・幼官》）政策制定部門“出言必信”（同上），君王的誠信

事關重大，“天下信之，此國君之信”（《管子・小匡》）。齊國覇業的實現的過程，也是誠信債値践行

的過程。試想齊國與列國的會盟不誠不信，如何能“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”？齊國盛産盤鹸、黄

金，商買雲集，生意人除了“修小禮、行小義、飾小廉、謹小恥”之外，重要的是公平買責，童斐

無欺。是故《管子・乗馬》提出“非誠買不得食於買，非誠工不得食於工，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

誠士不得立於朝”，不給寡誠少信之人以任何機會，與此同時國家還雁該不譲“有善”之民吃勧，

譲誠信仁義的人椚襲財致富，“以富誠信仁義之士”（《管子・揆度》），並從各個方面登現“有善”人

才：“桓公使飽叔識君（群）臣之有善者，曇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，高子識工買之有善者……”

（《管子・大匡》）從而造成社會誠信気園。

2、経濟是“四維”債値観建構的基礎

　　《管子・牧民》提出了“倉凛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。”《輕重》等篇中也多次加以重申。

意思是説，倉庫裡的糧食充足了，人椚就會知道禮節制度；豊衣足食了，人椚就會憧得光榮與恥辱。

這句話成了千古名言，閨明了経濟登展、物質繁榮與“禮”、“義”、“廉”、“恥”等道徳債値建構的

關係。反之亦然，封於“倉凛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”，我椚似可以理解為，國民禮節、榮辱

観形成後，又可作用於経濟建設，促進物質文明。為了國家穏定、社會繁榮，必須富民、重民，《管

子・治國》開宗明義地説道：“凡治國之道，必先富民，民富則易治也，民貧則難治也。実以知其然

也？民富則安郷重家，安郷重家則敬上畏罪，敬上畏罪則易治也。民貧則危郷輕家，危郷輕家則敢

凌上犯禁，凌上犯禁則難治也。故治國常富，而齪國常貧。是以善為國者，必先富民，然後治之。”

3、法令是“四維”債値観建構的依托

　　《管子》強調治國必須依頼法令。“法者，天下之至道也，聖君之實用也”，（《管子・任法》）“古

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，未有夫婦妃匹之合。獣庭群居，以力相徴於是智者詐愚，強者凌弱，老幼孤

弱，不得其所。故智者假罧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，為民興利除害。正民之徳，而民師之。……上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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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，民生髄，而國都立　，是故，國之所以為國者，民饅以為國。君之所以為君者，賞罰以為君。”

（《管子・君臣》下）上升到倫理上講法為尊，“法者民之父母也。”（《管子・法法》）普示到事理、

物理，法為則，“法者，天下之儀也，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。”（《管子・禁藏》）“法者，天下之至道

也，聖君之實用也。”（《管子・任法》）

　　法是用強力來約束和控制人椚行為的有敷手段和工具。法治的作用在於可“一”，“法者，上之

所以一民使下也。”（同上）可以“正”，“錐有巧目利手，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。故巧者能生規矩，

而不能廃規矩而正方圓。錐聖人能生法，不能廃法而治國。”“引之以縄墨，縄之以イ朱膠，故萬民之

心，皆服而從上。”（同上）可以“衡”，“是故有法度之製者，不可巧以詐偽；有権衡之稻者，不可欺

以輕重；有尋丈之敷者，不可以差以長短。”（《管子・明法解》）可以定“分”，“法者，所以興功催

暴也；律者，所以定分止争也；令者，所以令人知事也。”（《管子・七主七臣》）可以明“職”，“法

律令行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。”（《管子・正世》）可以立徳、立“儀”，“明君置法以自治，

立儀以自正也。行法修制，先民服也。”（《管子・任法》）更可以隆勢、隆威，“凡君國之重器，莫重

於令。令重則君尊，君尊則國安；令輕則君卑，君卑則國危。故安國在乎尊君，尊君在乎行令，行

令在乎嚴罰。嚴罰令行，百姓皆恐；罰不嚴，令不行，則百吏皆喜。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，莫要於

令。”（《管子・重令》）“百姓之宇用，非以愛主也，以畏主之法令也。”《管子・法法》。

　　《管子・明法》鮮明提出了“以法治國：”核心命題。甚至認為“仁、義、禮、樂者皆出於法。”

（《管子・任法》）梁敵超在《管子評傳》中閲述了管子的法治主義的目的，在於“禮”、“義”、“廉”、

“

恥”“四維”，“此四者，管子所最競競也”，“管子之種種設施其究皆蹄於化民成俗”。肯定“閉其

門，塞其塗，倉其跡，使民母由接於淫非之地。”（《管子・八観》）的法治手段，“如是則民之日進於

徳而日習於禮也，皆法治之敷使然也。故日：仁、義、禮、樂者皆出於法。”梁敵超在肯定了管子

的法治之敷的同時，又論言登了管子並非“侍法而蔑視道徳之感化力為無用也”。徳治與法治相互依

頼，相輔相成有利於“四維”債値観的建構。

4、教化是“四維”債値観建構的手段

　　法律是來自外力的施加影響，教化是本自内心的接受。《管子・七法》提出治民七種辮法：“則、

象、法、化、決塞、心術、計敷。”其中“化”，便是教之以成器，化之以有道。

　　教訓在於化民以俗：“凡牧民者，使士無邪行，女無淫事。士無邪行，教也；女無淫事，訓也。

教訓成俗而刑罰省，藪也。”（《管子・権修》）

　　教化在於“漸”，在於潤物無聲：“教訓習俗者罧，則君民化愛而不自知也”

　　（《管子・八観》），“漸也，順也、靡也、久也、服也、習也，謂之化，不明於化而欲愛俗易教，

猶朝揉輪而夕欲乗車也”（《管子・七法》）。

　　教化在於培養“善者”、培養徳治、法治人才：

　　《管子》把培育人才視為百年大計，“一年之計，莫如樹谷；十年之計，莫如樹木；終身之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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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如樹人”（《管子・権修》）。

　　教化需要螢造良好的環境，教化需要藝術，需要良好素質的教育者。即令是郷學執鞭者也雁達

到如下境界：“若夫教者，標然若秋雲之遠，動人之心悲；藷然若夏之静雲，乃及人之髄；駕然若縞

月之静，動人意以怨；蕩蕩若流水，使人思之，人所生往。教之始也，身必備之，闇之若秋雲之始

見，賢者不肖者化焉。敬而待之，愛而使之，若奨神山祭之。”（《管子・修靡》）

五、管子及《管子》的ts禮”、“義”、“廉”、“恥”“四維”的評債

　　孔子連用了両個“如其仁1”給予管子以高度評債，肯定了管子封民族、封國家的貢献：“管

仲相桓公，覇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登左妊　。量若匹夫匹婦之為諒

也，自経於溝漬而莫之知也。”

　　《管子》閲明的“禮”、“義”、“廉”、“恥”債値観影響著華夏雨千年來人椚的債値取向。《管子》

提出“非誠買不得食於買，非誠工不得食於工，非誠農不得食於農，非誠士不得立於朝”的公民素

質要求，給社會建設以良多的敵示。

　　《管子》蹄結出的“以法治國”、禮法相輔，成為歴代中國國家治理的範式。

　　“禮”、“義”、“廉”、“恥”債値観植根人心，植入社會生活。孫中山先生創中華民國，將中山

装作為國服，前身四個口袋即寓意為：國之四維（禮、義、廉、恥）。民間封聯有8字聯，故意篤成

7字聯以識調寡廉無恥之輩：

　　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

　　忠、孝、智、勇、禮、義、廉

　　上下聯意酒王（亡）八，無恥。禮義廉恥観封服飾時尚及民間文學等社會生活之影響由此可見

一
斑。

　　史載管子本人在“禮”、“義”、“廉”、“恥”践行方面未有彼好的表現的軟事，足見大人物成大

事，亦雁拘小節，足見“四維”教化、社會化大有空間。

（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、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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